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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事務委員會 

會議紀要 

 
 

日  期  ：  2015年 10月 15日 (星期四 ) 
時  間  ：  上午 8時 30分  
地  點  ：  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1 
 
 
出席委員  ：  葉國謙議員 , GBS, JP (主席 ) 

鍾國斌議員  (副主席 ) 
涂謹申議員   
陳鑑林議員 , SBS, JP 
劉慧卿議員 , JP 
何秀蘭議員 , JP 
林大輝議員 , SBS, JP 
陳健波議員 , BBS, JP  
黃國健議員 , SBS 
謝偉俊議員 , JP 
梁家傑議員 , SC 
田北辰議員 , BBS, JP 
吳亮星議員 , SBS, JP 
易志明議員 , JP 
姚思榮議員 , BBS 
馬逢國議員 , SBS, JP 
莫乃光議員 , JP 
陳志全議員  
陳家洛議員  
梁志祥議員 , BBS, MH, JP 
梁繼昌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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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偉强議員  
張華峰議員 , SBS, JP 
葛珮帆議員 , JP 
蔣麗芸議員 , JP 
鍾樹根議員 , BBS, MH, JP 
謝偉銓議員 , BBS 
 
 

缺席委員  ：  梁美芬議員 , SBS, JP 
梁國雄議員  
黃毓民議員  
毛孟靜議員  
郭榮鏗議員  

張超雄議員  
 
 

列席秘書  ：  總議會秘書 (2)1 
馬淑霞小姐  
 
 

列席職員  ：  助理秘書長 2 
戴燕萍小姐  
 
高級議會秘書 (2)1 
黎靄妍女士  
 
高級議會秘書 (2)7 
林培生先生  
 
議會秘書 (2)1 
陳嘉寶女士  
 
議會事務助理 (2)1 
吳佩珊女士  
 
文書事務助理 (2)1 
楊潔儀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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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選舉 2015-2016年度會期的正副主席  
 (立法會CB(2)3/15-16號文件附錄 III及 IV) 
 
選舉主席  
 
  現 任 主 席 葉 國 謙 議 員 邀 請 委 員 提 名

2015-2016年度會期事務委員會主席一職的人選。

葉國謙議員獲陳鑑林議員提名，其提名獲馬逢國

議員附議。葉國謙議員接受提名。2014-2015年度會

期的事務委員會副主席吳亮星議員接手代替葉國

謙議員主持主席的選舉。吳亮星議員邀請委員提名

其他人選。  
 
2.  涂謹申議員獲劉慧卿議員提名，其提名獲

何秀蘭議員附議。涂謹申議員接受提名。吳亮星

議員邀請委員提名其他人選。  
 
3.  由於並無其他提名，吳亮星議員宣布以不記

名方式進行投票。在所有委員投票後，吳亮星議員

請提名該兩名候選人的陳鑑林議員及劉慧卿議員

監察點票工作。  
 
4.  吳亮星議員宣布分別有 19名及 8名委員投

票予葉國謙議員及涂謹申議員。吳亮星議員宣布

葉國謙議員當選 2015-2016年度會期的事務委員會

主席。葉議員接手主持會議。  
 
選舉副主席  
 
5.  主席邀請委員提名 2015-2016年度會期事

務委員會副主席一職的人選。鍾國斌議員獲林大輝

議員提名，其提名獲鍾樹根議員附議。鍾國斌議員

接受提名。主席邀請委員提名其他人選。  
 

6.  涂謹申議員獲梁繼昌議員提名，其提名獲

何秀蘭議員附議。涂謹申議員接受提名。主席邀請

委員提名其他人選。  
 
7.  由於並無其他提名，主席宣布以不記名方

式進行投票。在所有委員投票後，主席請提名該兩

名候選人的林大輝議員及梁繼昌議員監察點票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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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主 席 宣 布 分 別 有 19 名 及 8 名 委 員 投 票 予

鍾國斌議員及涂謹申議員。主席宣布鍾國斌議員

當選 2015-2016年度會期的事務委員會副主席。  
 
 
II. 2015-2016年度會期的會議日期  
 
9.  委員同意，事務委員會日後的例會定於每

月首個星期二下午 2時30分舉行。委員亦同意，原定

於 2016年 4月舉行的例會將改於 2016年 4月 12日下午

2時 30分舉行，以免與 2016年 4月 1日至 4月8日期間舉

行的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撞期。  
 

(會後補註：會議日期已於 2015年 10月 15日
隨立法會CB(2)30/15-16號文件送交委員。) 

 
 
III. 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  

(立法會CB(2)3/15-16號文件附錄V及VI) 
 
2015年 11月例會  
 
10.  委員同意在 2015年11月3日下午2時30分的下

次例會上，討論下列事項 ⎯⎯ 
 

(a) 消 防 處 擬 議 引 入 註 冊 消 防 工 程 師 計

劃；及  
 
(b) 中華人民共和國執行《禁止酷刑和其

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

處罰公約》 (下稱 "《禁止酷刑公約》")
情況的第六次報告。  

 
11.  關於上文第 10段 (b)項，委員同意邀請團體

就此項目提出意見。劉慧卿議員表示，事務委員會

應要求政府當局提供相關文件，包括聯合國禁止酷

刑委員會 (下稱 "禁止酷刑委員會 ")對有關香港特別

行政區 (下稱 "香港特區 ")執行《禁止酷刑公約》情

況的 近定期報告所作的審議結論、禁止酷刑委員

會公布與審議香港特區的報告 (該報告已納入中華

人民共和國執行《禁止酷刑公約》的情況的第六次

報告內 )有關的問題清單，以及政府當局就該等問題

清單所作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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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宜  
 
12.  田北辰議員關注到， 近在社交網站出現

的一段短片顯示，一名警務人員向一名司機發出定

額罰款通知書時，遭該名司機以粗言穢語侮辱，且

受侮辱的次數達 22次。他建議事務委員會就立法打

擊侮辱警務人員的罪行的課題進行討論。他亦關注

到，可使用深圳灣口岸港方管制站停車處的車輛種

類及該處的泊車位數量問題，並表示此事項可與交

通事務委員會跟進。  
 
13.  謝偉俊議員建議，事務委員會就免遣返聲

請統一審核機制 (下稱 "統一審核機制 ")的實施情況

進行討論，以助檢討是否有需要修訂法例，防止統

一審核機制被濫用。  
 
14.  鑒於政府當局計劃推出一項試驗計劃，吸

引已移居海外的中國籍香港永久性居民第二代回

港，陳家洛議員表示，他會就該試驗計劃涉及的居

留權事宜致函主席。  
 
15.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8時 58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5年 10月 26日  


